
附件五                   

承攬商違規相關規定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停工，停工期間工時照計，待改正後始得復工，經

通知限期改善，仍未遵行者，取消該廠商承攬資格，其間本校所蒙受之一切損

失由該廠商概括承受： 

(一) 違反本校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第八條所列之規定。 

(二) 違反本校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第十三條蓄意或惡意不接受稽核，糾正與

指導。 

(三) 承攬商未依職安法相關規定，對施工作業場所進行交通管制安全、施工防

護安全圍籬警示防護、警示標示及警示帶等，進行適當安全警示防護。 

(四) 雇用酗酒或身體不適人員從事高架作業。 

(五) 吊掛或吊籠作業之吊車未設置過捲揚防止裝置、防滑舌片、鋼索未合格，操

作時無指揮手及安全戒護人員。 

(六) 於侷限空間作業前未實施空氣測定，包含氧含量及LEL測定並將結果登記在

特殊作業申請表中。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動工，待補正程序後始得動工，拒不接受者，取消該 

    廠商承攬資格： 

(一) 承攬商施工期間需使用動火作業、高架作業、特殊電氣作業、吊掛作業、吊

籠作業、侷限空間作業時，未委託請購單位填具「特殊作業申請表」，並向

環安組申請，許可後方可動工。 

(二) 侷限空間作業，未做好適當的通風方式，或未保持作業場所空氣的暢通。 

(三) 侷限空間作業，未派遣監視人員在現場監督。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同一廠商三個月內達違規二次者，扣款新台幣伍千圓整， 情

節嚴重者取消該廠商進校資格，若因此而造成人員或設備之傷害或損失，該廠

商應負起全部之損害賠償： 

(一) 在未有專人導引下，任意進入本校設有門禁之場所。 

(二) 於施工作業時，用拋、擲傳遞施工工具或未佩戴應配戴之適當個人防護用具

。 

(三) 每日工作完畢後施工工具應帶離現場或應收放整齊並附加安全警示標示，如

有困難應事先通知承辦單位。 

(四) 承攬商之車輛應停放於停車格內，不得停放於黃線區域、門口、消防栓前或

妨礙通行之處，任意停車或超過限速(本校內行車速限為20公里/小時)。 

(五) 承攬商未注意環境衛生，隨地便溺及亂吐檳榔汁或吸煙(本校為無菸校園環境

)，亦不得赤足或穿拖鞋進入學校工作。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扣款新台幣伍千圓整，按次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取消該廠

商進校資格，若因此發生任何意外事故，該廠商除應負起全部之損害賠償 外，

對所有之民、刑事責任也概括承受： 



(一) 承攬商對於所僱用之勞工，未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未施行定期健康檢

查；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未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無

檢查報告可供備查。動火作業時，乙炔瓶已充氣或空瓶，未豎立並緊繫於支

架；現場吸煙或使用煙火。 

(二) 動火作業未依規定申請而私自作業。 

(三) 從事熔接、熔斷等作業時，作業人員未置備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

等，或未確實戴用。 

(四) 營造工程作業，承攬商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

虞者，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或未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7條

所列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規劃，並採取適當墜落災害。 

(五) 特殊電氣作業電路時，未斷電作業或開關未上鎖或掛牌標示「禁止送電」、 

「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 

(六) 特殊電氣作業電路未依規定申請而私自作業。 

(七) 吊掛及吊籠作業操作時無指揮手、安全戒護人員。 

(八) 吊籠作業之人員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帶，未將安全帶應固定於安全母索上。 

(九) 吊掛及吊籠作業未依規定申請而私自作業。 

(十) 使用有機溶劑作業時（油漆、黏著劑、強力膠、松香水等）未標示、未加蓋

。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扣款新台幣壹萬圓整，若造成設備之損害故障應負起
修復之責任或重新購置同款機型： 

(一) 施工作業中需裝設電源時，未洽本校營繕組協助裝接，而任意擅自修改裝接

者。 

(二) 於挖掘地面前，未先知會總務處及現場主管實地勘查者。 

(三) 在非消防緊急使用時，未經營繕組同意，使用使用消防水及消防栓內之水帶

及瞄子等消防設備者。 

(四) 在非火災等緊急事件時，誤觸警鈴或消防設備使其發報者。(承攬商於施工期

間會因作業而產生煙霧，而影響消防偵煙系統時，應具備適當遮蔽裝置。) 

(五) 本校所有之原物料、產品、工具或任何物件，私自攜帶出校，或改造佔用。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扣款新台幣壹萬圓整，如遭受稽查單位（如環保局）   

     告發、罰金或停工處罰時，其間本校所蒙受之全部損失由承攬商負責賠償，與 

本校無涉，承攬商除須繳交稽查單位所開立之罰單金額外，本校亦從簽約金額 
罰扣相同款數；影響本校校區之環境整潔時，承攬商應負起清潔之責任，犯 
行重大或蓄意為之者，處新台幣伍萬元整，做為本校清潔整理之費用： 

(一) 施工期間因施工而產生之空氣污染物質，未經過適當防制機制，並且違反空

氣污染防制法令相關規定，致產生污染行為。 

(二) 承攬商將其所產生之廢水、廢油、酸鹼及其他化學物質，任意傾倒或倒入雨   

水溝中。 

(三) 承攬商對其工程產生之工程廢料及垃圾，未自行清理或有任意傾倒之情事。 

 



承攬商違反施工規定案件通知書 
 
工程名稱：           承攬商：              請購單編號： 
 
項次 違反日期/時間 違規地點 違規具體事實 應扣金額或 

應受之處分 

附件名稱 

   
 
 

   
 

 
 

  
 
 

   

   
 
 

   
 

      
 
 

 
 

  
 
 

   

 
 
 
 
購簽 (請購)單位：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_ 
 
總務處環安組：___________________  總務長：____________________  
 
承攬商簽名確認：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備註： 

1、通知書請承辦人先知會承攬商簽名確認。 

2、承辦單位主管簽核後由環安組送交請購單位辦理工程完工時抵扣工程款，影本轉

發主計部存查。 

 
 



國立臺南大學安全衛生查核告知單(附件___) 
 

日期： 

地點： 

危害告知事項： 
 
(請附圖片或相關資料) 
 
 
 
 
 
 
 
 
 
 
 
 
 
 
 
 
 
 
 
 
 
 
 
 
 
 
 
 
 
 
 
 
 
 
 


